
 
DEVB-CSS-20 (6/2024) 

致   ：發展局工務政策一組 (電郵： css_application@devb.gov.hk) 

副本送： [相關政策局／部門 ] 

及  

副本送：入境事務處輸入勞工組  （傳真： 3902 3167）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邑路 61 號入境事務處總部行政大樓 4 樓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 更改批准條件／僱傭條款申請書  

(請在申請的新批准條件／僱傭條款生效前至少一個月前提交 )  

 

總承建商名稱   :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註冊證號碼  

:   

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公司曾獲批輸入勞工配額 (申請編號：CSS-       -          ），現申請更改該申請相關的批准條件，詳情如下：(可另紙書寫）  

 

(A)部份  –  更改輸入勞工的住宿安排 1 

 

配額編號 2 輸入勞工姓名  僱傭合約  

編號  

現行住宿安排  新住宿安排  

(中文 )  (英文 )  詳情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3 

CSS 

 

  CSS-   (a)總承建商申請人設於工地內的宿舍 # 

住宿地址：                    

                                         

  (b)建造業輸入勞工指定宿舍  

住宿地址：                    

                            

                             

  (a)總承建商申請人設於工地內的宿舍 # 

住宿地址：                    

                                       

  (b)  建造業輸入勞工指定宿舍  

住宿地址：                    

                            

                                       

 

                                                 
1 請同時提交由有關輸入勞工填妥的確認書 (DEVB-CSS-21)。  
2
 如涉及多名輸入勞工，請填寫有關配額編號。  

3
 除另有說明，否則新住宿安排由生效日期起至該輸入勞工的僱傭合約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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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編號 2 輸入勞工姓名  僱傭合約  

編號  

現行住宿安排  新住宿安排  

(中文 )  (英文 )  詳情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3 

  (c)內地  

  (i) 由僱主提供  

住宿地址：                 

                                    

  (ii) 僱員自己位於內地的住所 (居住

於        (省 )        (市 )  

  (c)內地  

  (i) 由僱主提供  

住宿地址：                 

                                    

  (ii) 僱員自己位於內地的住所 (居住

於        (省 )        (市 )  

#即居住在僱員工作的工地內的宿舍或同一總承建申請人設於其他工地內的宿舍  

 

 更改原因如下（請隨本申請書附上有關文件的核証副本以作審批）：                                                                                                          

                                                                                                                 

                                                                                                                

                                                                                                                 

 

(B)部份  –  放棄已獲批配額數目  
 

 工種／職位  配額編號  獲批配額
數目  

放棄配額數目  

（不可要求增加

配額數目）  

放棄原因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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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份  –  其他（如僱主欲更新公司名稱、一般批出配額的條件、額外批出配額的條件等，請說明申請更改的項目及原因。請注

意，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則申請更改獲批配額條件一般不會受理）  

 

現時為：   

更改為：   

原因：   

 

 隨本申請書附上有關文件的核証副本以作審批。  

 

 

僱主／負責人姓名：   

                     

(正楷填寫 ) 

簽署：  

 

 

                     

電話號碼：                       電郵：                       

公司印章：  

 

 

 

 

 

                     

日期：   

 

 

                     

 

總承建商負責人姓名：  

（如總承建商並非僱主）  

 

                     

(正楷填寫 ) 

簽署：  

 

 

                     

電話號碼：                       電郵：                       

公司印章：  

 

 

 

 

 

                     

日期：   

 

 

                     

 


